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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盛海路 800 号华润
三期云璟小区东南方向的琅玡台酒厂，
生产时酒糟味刺鼻，扰民严重。

城阳区夏庄街道崔家沟社区鑫江华府小
区附近存在历史遗留坟墓，破坏林地。
2023 年 6 月举报后有关部门下发处罚，
要求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实际未按照要
求进行林木种植。2023年崔家沟社区村
党支部党员集体表决通过在山上修建规
模型墓地，坟墓未搬走且建立了很多新
墓地；2023 年 6 月明确答复是历史性坟
墓，不会新增新坟，并在上山入口处竖牌
子，但目前仍在新增坟墓。投诉人希望
公示土地规划的具体情况。

市北区合肥路街道辽阳西路 258 号恒苑
小区楼下同和路上的懒宝宝超市在第二
层放置大型冷库，冷库的压缩机工作时
噪声扰民严重，同时存在安全隐患，工业
设施的冷库不应放置在小区网点上。

市北区湖岛街道瑞海北路19号温莎郡小
区 6号楼一单元某户将做饭时产生的油
烟直排入天井，未进入烟道，油烟味扰民
严重。

即墨区蓝村街道散沟疃村村内有一处自
建的蓝色大厂房（投诉人称厂房为违法
建设），部分厂房租用于存放事故车，车
辆通行及装卸导致噪声和汽车尾气；另
一部分厂房租用于存放刚喷漆后的彩钢
瓦等材料，产生刺鼻气味。在蓝色大厂
房附近有一鞋底厂，没有环评手续，生产
时产生刺鼻气味。

城阳区河套镇泰和路小涧西固体废弃物
综合处置场，距离林家段河村约 5公里，
焚烧垃圾时异味扰民严重，污染地下水
和土壤，影响周边村民身体健康，污染农
作物。林家段河村西侧靠近耕地有一荒
滩，投诉人怀疑存在生活垃圾填埋现象。

城阳区上马街道桃源片区南，邱家社区
前侧楼前为泄洪沟，现流污水，有死鱼，
异味大，且污染土壤。2024 年 4 月 11 日
向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后，上马街
道安排了抽水，但效果不明显。

市北区兴隆路街道海湾花园旁为华电及
铁路，近期华电新上项目后，噪声很大，
且没有隔音设施。

西海岸新区华润云璟小区旁，13 号线盛
海路地铁站（地上），每天 5：00至 11：00，
车辆通过时噪声大。小区交房前承诺安
装隔音设施，但实际未安。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季家村北，往西走
到头（村墓地旁），一养殖场常年将污水
排放在路南侧 ，异味严重 ，影响庄稼
生长。

崂山区松岭路 199 号翡翠云城 B 区 5 号
楼附近，存在大坑，下雨积水，水体绿臭，
扬尘问题严重，影响居住。

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办事处的大唐发电
厂，自2023年10月8日去硫设备起火后，
设备未更换持续运行，排放物落到周边
车辆、小区窗户上。

莱西市龙水路派出所东南方向，智慧物
流园附近，大概 600 亩地，自 2023 年 2 月
份开始被挖，已挖300余亩。

李沧区合川路以西，天水路以北，原是山
林地，在无公示、未征求周边居民意见情
况下，林地被毁坏15亩，计划建设海事局
海洋信号发射基地，后虽不再建设，但依
旧在毁林，现树木已被完全推平。

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团结路 2011 号，青
岛聚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青岛塑艺科
技有限公司两个注塑厂，距离青铁公园
里小区、幼儿园不足30米，24小时作业，
异味、噪声问题严重。环评报告地址与
实际地址不一致，废气不达标。公司附
近存放大量生活垃圾。紧邻 5号楼有一
个集装箱厂站，噪声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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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投诉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103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1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琅玡台酒厂”实为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厂区，该公司异味主要来源于酿酒车间，已采取调整生产
时序、错时开锅、酒糟随产随清等措施，控制异味扩散。经查阅该公司2019年以来的监测报告，无组织废气均达标。现场检
查时，青岛琅琊台集团有限公司酿酒车间正在进行蒸煮作业和酒糟清理作业，厂界有酒糟味，云璟小区周边有轻微酒糟味。
2.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已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青岛琅琊台集团有限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进行检测。

该投诉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0033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13日，城阳区政府组织夏庄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区民政局、夏庄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2023年6月，在修建老虎山山头公园防火通道接续项目中，需占用崔家沟社区西山东坡部分土地，搬迁坟墓。坟墓的改造
是原有历史埋葬点的迁移，并非新建公墓项目，且搬迁占用土地为无立木荒坡地。2023年，经崔家沟社区党员、居民代表会
议研究，决定将防火通道涉及的31个散乱坟墓迁移至墓葬区西南角集中安葬，该区域原有部分散落坟头，其他坟墓不迁移。
此次坟墓迁移进行了生态化改造，因安葬区属于坡地，为规范设置墓穴和方便植树绿化，崔家沟社区对部分区域进行了平
整，在斜坡上铺设空心砖，形成阶梯状墓葬区。墓葬区遵循墓穴小型化、园林化原则，不留坟头、不设立碑。
2.2023年群众投诉后，区民政局曾到现场检查，认为“并非新建公墓项目”，未给予行政处罚。2024年4月13日，市、区两级民
政部门再次到现场查看，未提新的意见。2023年6月12日，因占用林地，城阳区自然资源局向崔家沟社区下达了《责令整改
通知书》，要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崔家沟社区随即进行整改，先后种植石楠710棵、雪松24棵、龙柏约30株。经市
园林和林业局现场确认“恢复植被，达到灌木林地标准”。
3.反映的新增坟墓系部分居民上山祭祀时对原有坟头进行的培土，并非新建坟头。

4月13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合肥路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懒宝宝超市二层大型冷库”实为青岛福辽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冷饮产品、冰激凌等贮存批发，位于市北
区同和路33号1至2层网点。该网点西侧部分位于恒苑小区28号楼楼底，该公司在一层网点室内有面积约7平方米的隔间，
用作放置设备的泵房，内部放置三台活塞压缩机，室外机挂在网点南侧墙外，室外机距离居民楼约20米。在二层网点建有冷
库两处，有一台冷藏双孔空调室外机挂在28号楼1楼居民窗下墙外。
2.核查时冷库正常使用，压缩机、室外机、冷藏空调均处于自动间歇运行状态，设施启动时，压缩机产生振动和噪声，空调和室
外机有风扇噪声，对周边声环境造成影响。
3.压缩机等设备正常运行，未发现制冷剂挥发现象，用电符合安全规范的要求。现场没有应急逃生标识、应急灯等安全相关
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4.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处设施进行结构性传播固定设备噪声和边界噪声检测，
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4月13日，市北区政府组织湖岛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温莎郡小区6号楼一单元某户的厨房位于6号楼北侧位置，因厨房油烟排入楼体内置烟道会反味，该户居民在自家厨房东侧
位置墙体开设洞口作为油烟机出风口。做饭油烟通过出风口直接排入室外，导致异味扰民。

4月13日，即墨区政府组织蓝村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蓝色大厂房”实为蓝村街道郑某洪于2006年自建厂房，所在地块地类为园地，属于违法建设。2007年4月，原
即墨市国土资源局下达《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2021年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该厂房所在地块变更为建
设用地，符合地类要求。厂房南、北、东侧共有3个车间，占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自2014年对外租赁。2023年5月，北京斗金
拍卖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租用厂房北侧车间存放事故车辆，2023年10月，郑某洪亲属开始使用南侧车间存放用于汛情应急
使用的沉箱等铁架材料，东侧车间一直用于存放杂物。现场核查时，郑某洪自建厂房院内及北侧车间共存放事故车12辆，装
载车辆通行、装卸过程有噪声和汽车尾气；南侧车间存放沉箱等铁架材料，铁架喷漆时间均超过一年，车间内无明显异味；东
侧车间存放杂物。整个厂房区域均未发现彩钢瓦，厂区院内、厂界外均无明显异味。
2.投诉人反映的“鞋底厂”实为金立鞋材厂，位于蓝村街道范沟疃自然村村南，2019年4月成立，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未按规
定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日产鞋底约300双。主要生产工艺：聚氨酯原液A料、B料混合，注射进入模具自然发泡成型聚酯底。
主要生产设备：注塑机1台、小型制底生产线1条。现场核查时正在生产，车间内和厂界外无明显异味。

4月13日，城阳区政府组织上马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河套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对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青岛市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填埋场一期、二期均已停运封场。青岛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青岛康恒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垃圾焚烧正常生产，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2.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自2021年开始，每季度对两家垃圾焚烧厂焚烧炉排放废气以及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监督监测，结
果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经对青岛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青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2021年至今废气在线数据进行核
查，未发现超标现象。查阅两家企业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自行委托检测和监督监测报告，均达到相关标准要求。但遇到
气压低、风力小、湿度大等不利气象条件，会闻到一定气味。
3.经查阅2021至2023年青岛市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地下水、土壤检测报告，废气、土壤各项检测
主要指标均达到相关要求，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类别与本底值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4.投诉人反映的荒地原为林家村西原砖瓦厂以南的盐碱地，为避免资源浪费，防止周边居民倾倒垃圾，林家村决定将此区域
作为建筑垃圾回填处。经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审批，林家村居委会办理了青岛市城市建筑垃圾回填登记手续，获得手
续后从2019年9月开始至2023年6月30日从事过建筑垃圾填埋工作，在回填过程中严格按要求进行建筑垃圾回填。
5.4月13日下午，上马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现场利用挖掘机在该荒滩区域不同点位随机挖掘了五个两米左右深的坑，挖出的
土为建筑渣土和普通土壤，未发现生活垃圾填埋现象。

4月13日，城阳区政府组织上马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泄洪沟为原邱家村进村路东侧排水沟，从邱家村桃源馨苑小区向南转向西侧排放雨水，分暗渠和明渠两部
分，明渠水沟长度约300米，沟内水深约1米，目前没有其他污水排向沟内。
2.暗渠与明沟交界处，无水源排出，水渠水体为死水。明渠水沟内水体颜色发暗，有异味。经了解，水体变质主要原因是此沟
渠排水距离比较长，沟内地势高低不平(东高西低)，影响了雨水通畅排放，以及个别种植居民在沟内蓄塘存雨水浇地，导致沟
内水质变差，未发现死鱼现象。
3.4月11日上马街道办事处接到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情况后，于4月12日安排组织了第三方公司抽水拉运处理，因水量
较多，短时间难以全部抽完。

4月13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海湾花园住宅小区位于市北区兴隆三路27号，小区西侧为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小区与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之间为
在用的胶济铁路。
2.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位于市北区兴隆一路6号，投诉人反映噪声来源的“新上项目”为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
目，共包含两套机组，距离海湾花园约300米。
3.“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于2016年获得环保审批，2023年取得排污许可。其中5号机组于2023年12月进入试
运行阶段，2024 年 2 月 23 日起停运，再次开启时间约在夏季，具体开启时间按照国家电网统一调度；6 号机组尚在建设过
程中。
4.5号机组已完成燃机进气道、余热锅炉等主要结构的全封闭处理；6号机组目前正在施工，余热锅炉区域已完成封闭降噪，进
气道已完成封闭施工的80%。

该投诉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09022、D3QD2024041103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1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指挥部、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该小区于地铁13号线项目建成后规划建设，距轻轨线最近距离约45米，根据《青岛市轨道交通保护条例》，满足地铁控制保护
区范围要求（30米内）。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与青岛地铁润置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方案优化，正在就隔声屏运营维护费用等
事宜进行沟通对接。2024年4月10日现场检查时，地铁列车经过相关区域时有明显噪声，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4月13日，平度市政府组织大泽山镇政府、平度市农业农村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养殖场”实为平度市金某彭养殖场，位于大泽山镇季家疃村东北约1000米，主要从事肉鸡养殖，已按照相关
要求配建干粪棚、沉淀池。
2.经核查，该养殖场南侧为湾塘，周围种有杨树，养殖场周边未发现污水外排迹象。该养殖场仅肉鸡出栏时冲洗养殖棚环节
产生污水，冲洗污水进入沉淀池发酵后作为肥料用于农田施肥。该养殖场东南侧堆放面积约20平方米的鸡粪，已责令养殖
场进行了清理。现场核查时养殖棚排气扇正在运行，现场有养殖异味。
3.养殖场西侧隔路约5米、北侧隔路约3米、紧邻东侧均为农田，种植小麦，现场未发现庄稼生长异常情况。

4月13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沙子口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区综合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翡翠云城B区5号楼附近区域”实为翡翠天城C区地块, 占地面积约27亩。现状地形西高东低，高差较大，西
侧为支护边坡，北侧为自然斜坡，南侧为翡翠云城B区，东侧临近松岭路。该地块土地权利人已取得规划许可证，正在申请调
整项目规划方案，尚未开工建设。现场无施工，裸土部分已覆盖防尘网，部分区域老化破损，北侧岩石坡面裸露，现场未见明
显扬尘。场地中间区域较低，存有部分积水，为地下裂隙补给水和雨水所致，水体较为清澈，未闻到异味。

4月1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大唐发电厂”实为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西海岸新区崇明岛东路76号，始建于1978年，从事火力
发电和供暖工作，目前5号、6号机组在役，两机组环保手续齐全。
2.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机组脱硫塔曾在2023年10月7日大修期间失火造成局部损坏，该公司后于11月19日完成
了5号机组脱硫、除尘系统的修复及改造工作。经调阅5号机组废气在线监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结果均达标。该公司废气主
要为锅炉烟气，烟气经过湿法脱硫装置后，会携带少量雾滴和饱和水蒸气，在遇湿度大、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时，烟囱口附
近区域遇冷凝结成为携带痕量烟尘的水滴，会滴落到车辆、窗户上成为“灰点”。公司于2024年3月底（1月份、2月份处于供
暖高峰期，无法停运）再次对5号机组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深度优化提升，最大程度避免排放物落到周边车辆、小区窗户上
等问题出现。
3.现场检查时，该公司5号机组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排放物散落问题。
4.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已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机组废气进行
检测。

4月13日，莱西市政府组织莱西市自然资源局、望城街道办事处、莱西市公安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区域2023年2月曾发生盗挖行为，涉及土地约176亩。2023年5月该案件由莱西市公安局立案侦查，9月将犯罪人员朱某
峰涉嫌非法采矿罪案移交莱西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预计2024年9月1日前移交法院判决。
2.2024年2月1日，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和莱西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该地块正在被挖沙。调查发现，该物流园的工作人员
栾某成在平整公司场地期间，未经许可私自挖沙约200立方米。栾某成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莱西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3.现场核查时发现三处沙土坑和五处未覆盖沙土堆。

该投诉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0020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13日，李沧区政府组织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世园街道办事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沧分局、市生态
环境局李沧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场地原为社区居民张某选租用，用途为种植苗木。其地上附着物（建筑物、附属物、苗木等）为个人私有。2022年10月，
长涧社区与租赁人张某选就该区域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张某选陆续对其租赁场地内的苗木进行自行处置，不存在毁
坏林地情况。
2.现场有四台挖掘机，正在进行场地平整。青岛华澜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计划进行海事局海岸电台发信台迁建工程，因各项手
续未办理，目前尚未开工建设。目前现场已覆盖密目网，没有破坏山林与植被情况。

该投诉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000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1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黄岛街道办事处、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青岛聚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开始搬入此处从事家电及汽车配件项目。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2023年11月底获批，2024年3月完成了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属于补办手续。生态环境部门已于2023年12月依法对其
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青环罚字〔2023〕05242号）。在建设过程中，该公司擅自将环评批复的3号厂房变更为1号厂房，生态环
境部门正在对其依法进行立案调查。该企业地址变更未登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令该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前完成变
更登记。
2.投诉人反映的青岛塑艺科技有限公司，租赁2号厂房从事塑料件项目生产，该项目于2024年1月建成投产，环保手续齐全。
3.青岛聚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塑艺科技有限公司距离青铁公园里小区及小区幼儿园最近分别为33米、55米。上述两家公
司均为24小时生产，废气主要为注塑废气，均经过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噪声主要为破碎机、风机、电机等设备噪
声，已采取隔声和减震等降噪措施。经查阅两家公司自主验收检测报告，厂界噪声、废气检测结果均达标。市生态环境局西
海岸新区分局已于2024年4月15日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青岛聚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青岛塑艺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昼夜噪声进行检测，后续将依据检测结果及时处理。
4.两家企业的厂外西北角和西南角堆放有部分生活垃圾，已清理。
5.“紧邻5号楼有一个集装箱场站”实为“青岛顺民鑫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2年7月租赁叶水福物流（青岛）有限责
任公司厂院从事集装箱堆存及转运业务，装卸过程会产生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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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依据检测结果督
促企业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抓好各项
环保措施落实。

1. 崔家沟社区对传统历史埋葬点进行封闭管
理，加强入山人员管控，做好禁烧工作。
2.崔家沟社区对历史埋葬点及周边进行绿植补
种，计划于2024年5月底前完成。

1.合肥路街道办事处要求青岛福辽商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将冷库设备调整为变频自动控温模
式，加装隔音棉，同时在晚上10点到次日7点关
闭制冷设备，以减少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联
系冷库安装厂商针对噪声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2024年 5月 20日前完成墙面隔声、地面减震等
整改。
2.合肥路街道办事处要求青岛福辽商贸有限公
司完善应急措施，完善应急逃生标识、应急灯等
安全相关设施；对压缩机等设备进行维护、对用
电线路进行检查，制定安全应急预案，确保设备
和用电安全。

1.湖岛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通
过小区物业山东锦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耐心细
致地劝说居民要多相互理解，维护好邻里之间
关系。街道办事处将继续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入
户做群众工作，力争促成协商。
2.湖岛街道办事处将利用社区调解、普法宣传
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居民通过协商和法律途
径维护合法权益。

1.蓝村街道办事处要求北京斗金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装卸车辆时避开居民休息时间，确
保南侧车间的密闭。
2.蓝村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要
求金立鞋材厂 2024 年 4 月 20 日前拆除现场所
有设备，清理原料。

1.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加强对青岛市固体废
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青岛环境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青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的环境监
管，督促企业落实好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发现
违法行为，及时组织依法调查处置。
2.上马街道办事处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1.上马街道办事处立即对小区西侧沟渠水体进
行拉运处理，计划5月30日前完成。
2.上马街道办事处对沟渠淤泥进行清理，计划
6月30日前完成。
3.整治完成后，上马街道办事处加强巡查，一旦
发现有异常情况，及时组织整改。

1.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项目施工现场建设
情况进行检查，核查该单位隔声降噪各项要求
落实情况，确保新建项目投运前降噪工程措施
全部执行到位。
2.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要求华电青岛发电有
限公司在做好工程措施的基础上加强运行维护
管理，尽可能减少噪声影响，并做好与周边居民
的沟通，减少邻避效应带来的影响。

由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指挥部负责，协调青岛
地铁集团就隔声屏运营维护费用达成一致意
见。由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负责，督促青岛地
铁润置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0日前完
成隔声屏建设。

1.平度市政府督促大泽山镇政府迅速清理养殖
场周边粪污，目前已清理完毕。
2.平度市政府责令大泽山镇会同有关部门加大
巡查力度，督促该养殖场规范管理，持续改善养
殖环境卫生。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令地块土地权利人已于
2024年 4月 13日完成破损防尘网的更换，并加
强地块管理，现场布设排水泵坚持长期抽排，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整改。

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依据检测结果督
促企业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抓好各项
环保措施落实。

1.莱西市自然资源局、莱西市公安局已对非法
采矿情况进行查处，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2.莱西市自然资源局联合莱西市公安局加大对
该区域的巡查力度，不定时对该区域进行重点
巡查，防止盗挖行为再次发生。
3.望城街道办事处已于2024年4月19日对智慧
物流园内沙土堆进行了覆盖。

1.世园街道办事处将加强该场地的管理防护工
作，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为周边居民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
2.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手续办理，在手续齐备前，
不得开工建设。

1.由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依据检测结
果及时督促整改；督促上述企业切实履行环保
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
达标排放。
2. 由黄岛街道办事处、长江路街道办事处，进
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立
行立改。
3.黄岛街道办事处在其场地租赁到期后已协调
于2024年4月17日搬离完毕，目前场地处于闲
置状态。后续黄岛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加强对
该区域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办结
目标

制定方案，
水质达标

立行立改，
加强沟通

充分沟通，
加强监管

制定方案，
充分沟通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制定计划，
按期完成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制定方案，
整治到位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阶段
办结

阶段
办结

阶段
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问责
情况

（下转第六版）


